
进口报关清关怎么办理（报关清关流程、提交的资料和单证、办理时
限、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进口报关清关怎么办理（报关清关流程、提交的
资料和单证、办理时限、注意事项）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1.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进口报关流程是指进口货物时需办理的流程，步骤包括签订进口代理合同→办理相关许可证→开信用证
（电汇）→外商发货→审核进口单据→换单→三检及商检→报关预录→海关审价→缴纳税金→海关查验
→放行货物→提货→动植物检验检疫→送货至仓库→结算单据留存→完成。

报关流程

1. 1.将客户提供的到货通知书、正本提单或电放提单到船公司交换单费、码头费等，换取进口提货单。
（注意看客户提供是HBL还是MBL。）

2.准备进口报关所需单证

1）必备单证：装箱单、发piao、合同一式一份、报关、报检委托书各一份。

2）如是木制包装箱的需提供熏蒸证书及盖IPPC章已做消毒杀虫的处理

3）不同的产品所需要的特殊单证准备齐全

4）有减免税关税的国家请提供相关国家优惠产地证

3.进口申报后如海关审价需要，客户需提供相关价格证明。如信用证、保单、原厂发piao、招标书等海关
所要求的文件。

4.海关打印税单后，客户需在7个工作日缴纳税费。如超过期限，海关按日计征收滞纳金。

5.报关查验放行后，客户需及时到代理公司缴纳报关、报检代垫代办费。注意：货物到港后十四日内必
需向海关申报。如超过期限海关按日计征滞报金（按货物价值万分之五）超过三个月，海关将作无主货



物进行变卖。尽量实报货值，如果引起海关审计就会产生不必要的仓租柜租报关程序进口报关工作的全
部程序分为申报、查验、审价、缴税、放行五个阶段。进口货物的申报进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者他们
的代理人，在货物进口时，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按海关规定的格式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随附有关
的货运、商业单据，同时提供批准货物进口的证件，向海关申报。

报关的主要单证有以下几种：

1）进口货物报关单

2）随报关单交验的货运、商业单据

3）进口货物许可证

4）检验检疫证

5）进口货物批准单证

6）报关报检委托书

 

 

进口货物的查验

进口货物，除海关总署特准查验的以外，都应接受海关查验。查验的目的是核对报关单证所报内容与实
际到货是否相符，有无错报、漏报、瞒报、伪报等情况，审查货物的进口是否合法。 海关查验货物，应
在海关规定的时间和场所进行。如有特殊理由，事先报经海关同意，海关可以派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和场
所以外查询。申请人应提供往返交通工具和住宿并支付费用。

海关查验货物时，要求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必须到场，并按海关的要求负责办理货物的搬移、
拆装箱和查验货物的包装等工作。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进行开验、复验或者提取货样、货物保管人应
当到场作为见证人。

查验货物时，由于海关关员责任造成被查货物损坏的，海关应按规定赔偿当事人的直接经济损失。赔偿
办法：由海关关员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查验货物，物品损坏报告书》一式两份，查验关员和
当事人双方签字，各留一份。双方共同商定货物的受损程度或修理费用（必要时，可凭公证机构出具的
鉴定证明确定），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为基数，确定赔偿金额。赔偿金额确定后，由海关填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损坏货物、物品赔偿通知》，当事人自收到《通知单》之日起，三个月内凭单向海关领
取赔款或将银行帐号通知海关划拨，逾期海关不再赔偿。赔款一律用人民币支付。

进口货物放行

海关对进口货物的报关，经过审核所提交的报关单据、查验实际货物，并依法办理了征收货物税费手续
或减免税手续后，在有关单据上签盖放行章，货物的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才能提取或装运货物。此时，海
关对进口货物的监管才算结束。 另外，进口货物因各种原因需海关特殊处理的，可向海关申请担保放行
。海关对担保的范围和方式均有明确的规定。

报关申请办理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人可以向海关提供担保，申请放行货物：

（一）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完税价格、原产地尚未确定的；



（二）有效报关单证尚未提供的；

（三）在纳税期限内尚未缴纳税款的；

（四）减免税审批手续或者其他海关手续尚未办结的。

国家对进出境货物、物品有限制性规定，应当提供许可证件而不能提供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
得担保的其他情形，海关不予办理担保放行。

报关应当提交的资料：

保证金审批表及其随附单证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担保人、被担保人的姓名、名称、住所地、联系方式；

（二）申请担保的货物名称、数量、货值、申请理由，运输工具号码、申报日期；

（三）保证金的数额、期限；

（四）保证事项和担保范围；

（五）担保责任；

（六）担保人、被担保人存款账号或其开户银行账号；

（七）海关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八）担保人应当在海关保证金审批表上加盖印章，并注明日期。

进口报关所需要的单证

A 进口法定检验

B 进口机电许可证(旧)

C 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检验证书
(我国九个驻外商检机构分别在:日本、香港、不莱梅、马赛、伦敦、加拿大、欧洲、北美、西班牙）

D 进口口岸检疫局办的进口旧机电产品备案申请书 

E 如进口的机器是印shua机就需要到国家新闻总暑办理印shua经营许可证

F 如产品税号涉及到国家强制认证的需提供3C证书

G 如进口国为美日韩欧盟等国家的还需提供IPPC(木质包装熏蒸证明)

办理程序：担保人申请提前放行货物而提供担保的，应当向现场海关业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根据海
关的要求提供保函等权利凭证以及有关文件。

对于因减免税审批手续未办结申请凭保证金（保函）放行的，担保人凭企业所在地主管海关关税处出具
的《海关同意按减免税货物办理税款担保手续证明》向现场海关业务部门办理担保申请担保人向海关办



理担保手续，应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提供担保；对于无法办理银行转账或金额较小的，可以以现金形式
交付。以现金形式交付的，业务部门应在收据上注明“现金收取”。

以保证金形式提供担保的，担保人交款后，由财务部门凭银行回单确认保证金到帐，由业务部门在H200
0系统中的“保金保函子系统”办理核注，向担保人开具《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金、抵押金专用收据》
，对被担保货物予以放行。

以保函形式提供担保的，由业务部门在由业务部门在H2000系统中的“保金保函子系统”办理核注，对
被担保货物予以放行。

担保人在担保期内履行纳税义务的，现场海关业务部门应自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书面
通知财务部门和担保人办理退款手续。财务部门凭担保人《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金、抵押金收据》退
款联和业务部门转来的《海关（交）付款通知书》在2个工作日内办理退款并进行账务处理。

办理时限

现场海关业务部门收到申请的，海运口岸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接受担保，陆运口岸应当在1个工
作日内决定是否接受担保。如不能做出决定，经本海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个工作日。

进口报关后的代理：

货物到了目的港之后，需要专业的报关公司代理进口报关业务，当然，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报
关员，也可以做报关。进口报关代理商作为中间人，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进口代理费用 是指外贸企业将
进口商品拨交给订货单位的一种价格形式。外贸企业受买方委托，办理进口业务，从中为当事人提供各
种服务，并收取代理手续费。代理价格由到岸价格及消费税、外贸企业代理手续费、银行财务管理费构
成。

进口报关代理注意事项：

进口报关最需要注意的是货物的所有权问题，货物所有人在跟进口代理商谈妥之后，必须签订进口代理
协议，明确写明货物的所有权，以避免由此产生的纠纷。而进口代理商也要适时维护自己的权益，由于
放货给客户之后而没有得到应得利益而产生的纠纷以及法律诉讼案例，已不胜枚举。

(1)接到客户全真单据后，应确认货物的商品编码，然后查阅海关税则。确认进口税率。确认货物需要什
么监管条件，如需做各种检验，则应在报关前向有关机构报验。报验所需单据：报验申请单、正本箱单
发piao，合同、进口报关单两份。

(2)换单时应催促般舶代理部门及时给海关传舱单，如有问题应与海关舱单室取得联系，确认舱单是否转
到海关。(3)当海关要求开箱查验货物，应提前与场站取得联系，调配机力将所查箱子调至海关指定的场
站。(事先应现场站确认好调箱费、掏箱费。)

2.若是法检商品应办理验货手续。如需商检，则要在报关前，拿进口商检申请单(带公章)和两份报单办理
登记手续，并在报关单上盖商检登记在案章以便通关。验货手续在最终目的地办理。如需动植检，也要
在报关前拿箱单发piao合同报关单去代报验机构申请报验，在报关单上盖放行章以便通关，验货手续可
在通关后堆场进行。

3.海关通关放行后应去三检大厅办理三检，向大厅内的代理报验机构提供箱单、发piao、合同报关单，由
他们代理报验。报验后，可在大厅内统一窗口交费，并在白色提货单上盖三检放行章。

4.商检手续办理后，去港池大厅交港杂费。港杂费用结清后，港方将提货联退给提货人供提货用。



5.所有提货手续办妥后，可通知事先联系好的堆场提货。

注意事项。

（1）首先应与港池调度室取得联系安排计划。

（2）根据提箱的多少与堆场联系足够的车辆尽可能按港方要求时间内提清。以免产生转栈堆存费用。

（3）提箱过程中应与堆场有关人员共同检查箱体是否有重大残破，如有，要求港方在设备交接单上签残
。

6.重箱由堆场提到场地后，应在免费期内及时掏箱以免产生滞箱。

7.货物提清后，从场站取回设备交接单证明箱体无残损，去船公司或船舶代理部门取回押箱费。

注意事项

1.进口单证（装箱单，发piao，贸易合同）等所有单证一定根据实际货物一致

2.装箱单，发piao，贸易合同等单证上的货物品名一定要一样并且和实际货物的品名一致

3.装箱单上的货物重量和方数要和提单上的一致，并且要和实际货物一致

4.合同上面要有合同号，发piao上面要有发piao号

5.是木质包装的需要在木质包装上有IPPC标示

6.从韩国和日本进口货物，还要有非木质包装证明.

7.凡进口下列九类商品必须提前5天预申报：汽车零件;化工产品;高科技产品;机械设备;药品;多项食品;多项
建材;钢材;摩托车零配件。

8.凡进口旧印shua机械，进口年限不能超过10年，超过10年国家不允许进口

9.凡进口发电机组，工作实效不能超过15000小时，年限不能超过8年

10.旧医疗器械，三废（废铁 废钢 废铜）国家不允许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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